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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稅清查之利器－地理資訊

系統（GIS）
地方財政除了節流，如何開源亦是重要課題，本文介紹新竹市政府應用地理資訊系統（GIS）輔助提

升房屋稅及地價稅之清查效率，除挹注可觀稅收外，亦落實租稅公平正義。

新竹市政府主計處（呂副處長麗珠、張科長志維）

壹、前言

房屋稅及地價稅為地方

重要自主財源，惟囿於地方

政府人力、物力有限，無法

對轄區建物逐一清查，導致

租稅之公平正義無法落實，

對於政府歲入影響甚大。近

年來，隨著空照及地理資訊

系統（GIS）技術進步，可導

入稅籍清查相關科技應用範

疇，有效提升清查效率及減

輕稅務人力負擔。

貳、房屋稅及地價稅

清查概述

房屋稅籍清查部分包括房

屋使用情形、減（免）稅房屋、

房屋評定現值、新（增、改）

建房屋等，其中轄區內無房屋

稅籍之新（增、改）建房屋為

加強清查重點。地價稅籍清查

則包括地價稅特別稅率用地、

地價稅減（免）稅地、課徵田

賦土地等；課徵田賦土地係指

土地稅種代號為 6,7,8,9、原

減徵或免徵土地稅的農業用地

（下頁表 1），加強清查重點

在於是否有被私自作為違章工

廠、資源回收場、堆置營業廢

棄物等非農業使用，或農舍有

增建、變更使用等情形，並應

依規定改課地價稅。

無論是清查轄區內無房屋

稅籍之新（增、改）建房屋或

含違法建物（非合法農舍）之

課徵田賦土地，均係查核實體

建物是否未辦理稅籍登記；惟

新竹市（以下簡稱本市）轄內

建物眾多，稅務單位囿於現有

人力及物力不足，實務上多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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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農業相關土地稅種代號

土地稅稅種代號 備註

6. 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土地（6 稅種）

都市發展邊緣地區及新興

繁榮地段課 ( 免 ) 徵田賦

之土地

7. 課徵田賦之三七五出租耕地（7 稅種）

8. 課徵田賦之一般土地（8 稅種）

9. 免徵田賦土地（9 稅種）

說　　明：目前初步針對田賦等農業相關（稅種代號 6、7、8、9）土地進行比對清查，因成效良 
好，後續將擴大範圍針對免徵地價稅土地（稅種代號 0）進行比對清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1　新竹市社會經濟資料庫暨地理資訊應用系統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賴民眾舉發或通報，致清查效

率不佳，不易達到公平課稅及

增加政府稅收之目標。

參、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G I S）輔以稅

籍清查模組，提

升清查效率

一、新竹市社會經濟資料庫

暨地理資訊應用系統

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於 103 年至 105 年間申請

內政部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

及推動十年計畫補助，建置「新

竹市社會經濟資料庫暨地理資

訊應用系統」（以下簡稱本系

統）。

本系統係將本市社會經

濟活動所產生的各領域統計資

料，包括人口、經濟、就業、

教育、醫療保健、社會福利、

生活環境、公共安全等各社會

經濟範疇，結合地理空間範圍

（如行政區、道路街廓、門牌

地址位置等）資料進行空間化

後，產生各主題之時間、空間

分布圖（圖 1、下頁圖 2），有

助於本府及所屬機關、其他公

務或學術單位對於各領域主題

之現況、變化趨勢進一步了解

與分析，提供訂定決策參據，

進而提升施政品質及相關研究

效益。

二、稅籍清查輔助應用模組

本系統於 107 年擴增需

求，建置「戶政門牌與房屋稅

籍比對模組」，復於 108 年增

設「建物區塊稅籍清查模組」，

提供稅籍清查相關輔助功能，

大幅提升房屋稅及地價稅之清

查效率，茲就模組精進過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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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新竹市社會經濟資料庫暨地理資訊應用 
系統主畫面

 資料來源：擷取自系統畫面。

 資料來源：擷取自系統畫面。

圖 3　無房屋稅籍建物清查模組畫面

明如下：

（一）戶政門牌與房屋稅籍比

對模組

本模組對於有門牌但無

房屋稅籍之異常建物比對結

果，會自動顯示異常建物於

GIS 之點位，比對結果清冊

經過分析後列入加強清查。

1. 比對結果清冊

107 年計有 1 萬 8,184

件異常建物，經勾稽「地

籍資料檔案」，排除 2,753

件公設、公有房屋及老舊

房屋等建物後，其餘比對

不吻合之異常資料將納入

年度清查計畫。

2. 異常清查情況探討

門牌與房屋稅籍地址

之比對系統檢核方式，近

年獲各縣市陸續採用，惟

依據比對結果清查發現，

異常原因部分係民眾「登

記戶籍」與「房屋稅籍」

之時間落差所致，例如民

眾先行登記戶籍或新領門

牌但未立即登記房屋稅籍

之建物，惟此確認排除過

程須花費相當程度之稅務

人力；此外，均未登記戶

政門牌及房屋稅籍之「違

章建物」，本比對方式並

無法得知其存在，因此對

於提升清查效率尚有精進

空間。

（二）建物區塊稅籍清查模組

為改善上開模組清查

效率，本府於 108 年首創

建物區塊稅籍清查模組，

包含無房屋稅籍建物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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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田賦課稅清查模組畫面

 資料來源：擷取自系統畫面。

模組及田賦課稅清查模組

兩部分：

 1. 無房屋稅籍建物清查模組

（上頁圖 3）

採用內政部國土利

用 調 查 成 果（Web Map 

Service，WMS） 作 為 底

圖，先利用 GIS 系統辨識

本市轄區內之所有建物區

塊，再將此區塊位置與房

屋稅籍資料比對，篩選出

尚未登記房屋稅籍之異常

建物，如新增違建等，並

於地理圖臺標示異常建物

之位置（建物區塊）。

2. 田賦課稅清查模組（圖 4）

比對方式與無房屋稅

籍建物清查近似，將「稅

種 為 6、7、8、9（ 第 99

頁表 1）之土地資料」與

前開內政部國土利用調查

成果辨識出之建物區塊比

對，其結果再與土地、建

物登記之「土地標示資

訊」勾稽，排除合法農舍

後即為疑似有違法建物之

課徵田賦土地（目前無

須課稅），異常地號資料

將於系統圖臺上以顏色標

示，即時顯示建物面積及

所占土地比率等資訊並可

匯出清冊檔，作為後續清

查作業之參據。

（三）其他輔助功能

1. 線上量測距離面積

透過系統提供之正

射影像圖及距離、面積量

測功能，即可測得建物面

積，對於現場勘查無法測

得面積之建物，提供有效

的量測方式。

2. 多種圖層輔助查對作業

系統另提供地價（公

告現值）級距圖、地籍圖、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非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醫療機

構、商號、教育資源及實

價登錄資料等供使用者自

由套疊運用（下頁圖 5），

同時結合 Google Map 連

結，節省查對時間。

肆、異常建物清查作

業及成效

房屋稅無稅籍建物或田賦

課稅比對結果產出後，再與本

市土地標示資訊勾稽，產製「異

常建物清查清冊」（下頁表

2），即可進行後續清查作業，

相關作業及成效如下：

一、排定清查事項及期程

（一）訂定清查計畫之參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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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異常建物清查清冊－以田賦課稅清查模組為例

段名 段代碼 地號 公私別 使用分區
使用地

類別
公告現值 公告地價

稅籍

編號

所有

稅種
面積

建物

面積

面積

比例
備註 清查

中央段 9 第二種住宅區 115,350 23,609 9 9 120.5 16.0 0.1 否

中央段 9 道路用地 109,833 22,421 9 9 48.7 5.7 0.1 否

中央段 9 第二種住宅區 60,000 16,000 9 9 86.8 86.5 1.0 否

中央段 9 第二種住宅區 60,000 16,000 9 9 29.1 29.1 1.0 否

中央段 9 第二種住宅區 66,100 15,500 9 9 145.4 10.3 0.1 否

中央段 9 道路用地 66,100 15,500 9 9 100.1 5.1 0.1 否

中央段 9 公 道路用地 119,000 25,200 9 9 215.9 11.4 0.1 否

中央段 9 公 第二種商業區 109,105 23,756 9 9 79.8 6.9 0.1 否

中央段 9 第二種住宅區 74,892 18,439 9 9 293.3 41.2 0.1 否

中央段 9 第二種住宅區 97,155 21,484 9 9 121.1 23.7 0.2 否

資料來源：擷取自系統清冊。

1. 無房屋稅籍建物清查

異常建物投影面積

（與房屋稅籍面積差異）、

房屋現值、建物所有權人

數、建物是否合法非法參

半等。

2. 田賦課稅清查

房屋占土地比例、土

地及建物現值、建物或土

地所有權人數、土地涉及

稅種數目、建物是否合法

非法參半等。

（二）「無房屋稅籍異常建物

清查清冊」與圖資初步

篩選後，可排除疑似已

圖 5　輔助建物稅籍清查之各種圖層

 

社會經濟資
料庫暨地理
資訊系統

國土測繪
資料

地籍圖

地價稅籍
資料

都發處使
用分區 地政處公

告地價

介接新竹
市電子地

圖

介接內政
部地理圖
資雲

房屋稅無稅籍建物或田賦課稅 

之「異常建物清查清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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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運用「建物區塊稅籍清查模組」輔助清查之成果

無房屋稅籍建物清查 田賦課稅清查

執行期間 108 年 7 月至 109 年底

已清查件數 89 件 281 件

應辦理設籍

或改課件數
60 件 143 件

補徵金額 1,520 萬元 1,937 萬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設籍資料；「田賦課稅

異常建物清查清冊」則

須再勾稽地價稅主檔，

方可排除含有部分一般

用地等情況。由於系統

採用之各項資料與實際

情況或有時間落差，以

及稅籍清查結果攸關民

眾權益，因此，最終仍

需稅務人員實地清查確

認。

二、清查成效

自 108 年 7 月「 建 物 區

塊稅籍清查模組」建置完成至

109 年底運用模組比對結果進

行清查，獲補徵之房屋稅與地

價稅計逾 3,000 萬元（表 3）。

伍、結語

一、運用「建物區塊稅籍清查

模組」清查稅籍，舉凡有

門牌無稅籍者、有建物

區塊但無房屋稅籍或地價

稅課徵田賦之違法建物

者，皆無所遁形，解決過

往「人工比對無法發現之

案件須依賴檢舉或通報方

式」等窘境。透過有效篩

選清查標的，同時結合圖

資的定位與初步線上勘

景，取代傳統清查方式，

大幅節省清查作業人力。

二、本系統模組協助進行房屋

稅籍與地價稅籍清查之基

本配備為地理資訊系統

（GIS）及建置完成課稅

轄區之 GIS 底圖，部分縣

市偏遠地區尚未建置相關

設備環境，暫無法利用此

系統協助進行稅籍比對清

查作業，可優先就已建置

完成之地區辦理，嗣依各

區建置情形逐步擴展至縣

市全境。

三、建物區塊稅籍清查模組建

構於地理資訊系統（GIS）

之上，初期建置系統所需

成本較高，惟執行效益遠

逾投入成本數十倍，且清

查後新增之課稅標的，將

成為來年固定稅收來源，

爰具有相當大之效益，期

望分享本市建置經驗，對

於各縣市之評估導入有所

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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